
附件：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县（市、区）评估认定内容一览表

内容 考核点

1. 县级人民政府印发落实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的文件。

2. 县级人民政府分管教育督导工作负责同志直接抓、负总责。

3.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每年召开 1次以上会议，研究部署挂牌

督导工作，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领导

重视

4. 教育督导机构有专人具体负责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

5. 建立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县域内中小学校全部实现挂牌

督导。

6. 制定中小学校挂牌督导工作实施细则，明确规定责任督学的基本职责

和督导内容等。

7. 对责任督学实施经常性督导、专项督导、综合督导和责任督学协作督

导作出明确规定。

8. 制定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规程，对校园巡视、推门听课、查阅资料、

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出明确要求。

9. 建立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通报情况、交流总结等，不定

期召开督学座谈会、咨询会、教育督导重大问题征求意见会等。

二、制度

健全

10. 建立报告制度，对责任督学定期撰写并提交工作报告作出明确规定。



内容 考核点

11. 建立责任督学管理制度，对责任督学的聘任、管理、培训、考核和定

期交流等作出明确规定。

12. 为每名责任督学配发督学证和《督导工作手册》。

13. 责任督学队伍的专业、年龄、职称结构合理，基本覆盖中小学学科和

教育管理领域。

14. 责任督学数量充足，每名兼职督学负责学校数不超过 5所。

15. 制定责任督学全员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

16. 每年按计划开展培训，面授不少于 40学时，培训模式灵活多样。

三、队伍

精干

17. 督导部门组织责任督学通过座谈、学习考察等方式，促进责任督学

加强交流、不断学习。

18. 责任督学进校督导时，主动出示督学证。

19. 教育督导部门制定挂牌督导年度工作要点，并印发辖区内各责任区。

20. 责任督学制定工作计划并报教育督导部门备案。

21. 责任督学每次督导工作结束后，及时向学校反馈督导意见，督促整

改并撰写督导报告。

22. 责任督学对负责的每所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月不少于 1次，组

织教育工作社会满意度调查每学年不少于 1次。

23. 责任督学每年度督导工作涵盖所负责学校的八项主要事项。

24. 责任督学工作档案管理规范，督导方案、记录、报告等工作全过程材

料齐全完备。

25. 督导情况、意见和结果及时上传下达，督导部门和各有关部门之间

沟通渠道畅通。

四、工作

规范

26. 县级督导部门及时总结和推广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经验，每年编制 1

册督学工作案例。



内容 考核点

27. 教育督导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28. 有文件明确对责任督学开展督导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五、保障

有力

29. 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提供办公场所和设备。

30. 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现信息化管理，建有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信息系统。

31. 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开展工作部署、信息报送、意见反馈、工作交流、

考核评价及网络培训等工作。

六、方式

科学

32.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信息系统覆盖县域内全部挂牌学校。

33. 建立完善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问责机制，对意见反馈、约

谈整改、公开公示等有明确规定。

34. 学校形成了落实督导意见和整改要求的工作机制，且在规定时限内

完成整改。

35. 县级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文件，明确教育督导部门或责任

督学对学校的问责处理、评优评先等具有监督权。

36. 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把学校限期整改的进度和成效作

为学校及其主要负责人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七、结果

有用

37. 县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责任督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进

行研究和处理。

38. 党的教育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学校办学方向正确，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深入开展，学生思想品德状况良好，校风、教风、学风

和师德、师风良好。

39. 学校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县域所有普通中小学校实现一校一

章程并能够依法依规治校、校务公开、民主管理；教师、学生、人事、

财务、资产、教学、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齐备。

八、效益

明显

40. 校园安全工作到位。校园内食堂管理规范；饮水安全可靠；卫生状况

良好；校园消防安全设施完善，定期检查、维护、更新消防设备；校园



内容 考核点

周边环境安全，学生交通安全有保障；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全校性的

安全逃生演练。

41. 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

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 85%。

42. 控辍保学效果明显。县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以上。

43. 招生行为规范。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

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 100%、95%以上。

44. 课程开设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县域所有普通中小学

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包括学校道德与法治、语言、历史、科学、体

育、艺术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按规定使用教材。

45. 学生心理健康、体魄强健。县域内所有普通中小学开展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近三年呈上升趋势或均已超过 90%。

46. 教育秩序良好。学生课业负担重、教师参与有偿补课、乱收费乱编班、

教辅材料过多过滥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纠

正或解决。

47. 县域内近 3年发生过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

48. 县域内当年发生过情节恶劣的学生欺凌事件。九、一票

否决事项
49. 责任督学公示牌缺少督学姓名、照片、8项督导事项、联系电话四要

素之一或没有悬挂在学校正门口显著位置。


